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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6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预算 

  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

治举措费用估计数 

  专题群组二：制裁监测组及其他实体和机制 

  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摘要 

 本报告载有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的拟议所需资源，共计 21 494 000 美元

(减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 

 

 

  

  *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9(2017)号决议提交的。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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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特别政治任务 

  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 

(21 494 000 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1. 在2014年至2017年这三年期间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又称达伊沙)，占领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犯下了严重侵犯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些行为可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2. 2017 年 9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2379(2017)号决议中请秘书长设立一

个调查组，由一位特别顾问任组长，以支持伊拉克国内依法惩治伊黎伊斯兰国(达

伊沙)的努力，调查组将为此在伊拉克收集、保存和储存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

沙)在伊拉克犯下的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行为证据。安理会还

请调查组(现称为“安理会第 2379(2017)号决议所设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以尽可能高的标

准开展工作，以确保调查组收集的证据在国内法院中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使用，并

补充伊拉克当局正在进行的调查，或应请求补充第三国当局进行的调查。 

3. 此外，安全理事会着重指出，该特别顾问在避免与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发生

重复的同时，还将在世界各地促进依法惩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犯下的可构成战

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的行为，并以符合相关国家法律的方式与幸存者合

作，以确保他们在依法惩治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罪行方面的利益得到充分承认。 

4. 2018 年 2 月 9 日，秘书长根据第 2379(201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向安全

理事会提交了伊拉克政府可接受的关于调查组在伊拉克行动的《职权范围》，供

其核准。安理会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核准了《职权范围》。安理会在该决议执行

部分第 7 段中请秘书长在《职权范围》获得核准后，毫不拖延地采取必要的步骤、

措施和作出必要安排，迅速建立调查组并使之依据《职权范围》进入全面运作，

并在调查组开始工作时通知安理会。 

5. 秘书长已正式通知安全理事会，联合国调查组的工作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

开始。第 2379(2017)号决议第 15 段请特别顾问在秘书长通报的调查组开始活动

之日起 90 天内完成关于调查组活动的第一次报告，并在此后每 180 天完成一次

后续报告，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这些报告。两年后将审查特别顾问和调查组的

任务规定，并应伊拉克政府请求，或任何其他请调查组收集关于伊黎伊斯兰国

(达伊沙)在其境内犯下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的行为证据

的政府请求，决定是否进一步延长其任务。 

6. 联合国调查组受权对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可能犯下的暴行罪进行独立公正

的调查。为此，它将在实地广泛开展活动，伴随而来的是安全和后勤挑战。联合

国调查组将需要人员和能力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它将由国内和国际专家组成，包

括在刑事调查、国际刑法、法医证据收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保护受害者和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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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和犯罪现场分析方面接受过培训的专家。这些专门的调查组将部署在伊拉克

各地，就据指控的暴行罪收集证据。 

7. 另外还希望调查组安全地从伊拉克和第三国等各种来源获得信息和材料并

加以分析和储存，确保适当的安全、业务和监督规程到位，以便为此促进安全和

有效的实施。联合国调查组还将确保收集、保存和安全储存的证据及调查组制作

的任何材料和分析将仅用于伊拉克和第三方会员国国内主管法院进行的公正和

独立的刑事诉讼。 

与其他实体的合作 

8.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联合国调查组将在业务、后勤和安全支助方面利用联

合国在该国的现有能力，尤其是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的能力。调查

组还打算在其活动的实务方面与联伊援助团和安全理事会第 1526(2004)号和第

2368(2017)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密切合作。这将包括利用援助团政

治事务办公室在调查组的活动所处的政治背景方面所掌握的专门知识。此外，联合

国调查组打算借鉴联伊援助团在伊拉克刑法和程序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援助团

妇女保护股和儿童保护股的经验，以确保采取合作式办法，并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9. 在进行调查和分析时，联合国调查组将进一步从与其他主要实体的合作和信

息交流中受益，这些实体包括：(a)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

室，特别是在保护和支持遭受伊黎伊斯兰国所犯性暴力罪侵害的受害者的国际最

佳做法方面；(b)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c) 秘书长防

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d)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该办公室最近启

动了 2018-2019 年新方案，旨在为伊拉克国家当局起诉数千名被抓获的伊黎伊斯

兰国战斗人员提供法律、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 

10. 调查组将与在援助团的任务相关领域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密

切合作。这将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它们是帮助流

离失所人口的主要机构，与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所实施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

针对性的支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

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一起开展工作。另一个重要的

合作伙伴将是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合作领域是清除万人坑和其他犯罪现场的地雷

和其他未爆弹药。 

11. 联合国调查组的行政支助人员将在很大程度上安插在联伊援助团在巴格达

的特派团支助结构以及科威特联合支助办事处。建立统一的结构可优化利用实

地的现有资源，防止两个平行结构之间潜在的重叠或重复，并促进提高效率，

从而得以向联伊援助团和联合国调查组联合提供支助服务。联合国调查组所需

的一些服务不能由安插的工作人员提供，将由联伊援助团在标准费用回收的基

础上提供。联合国调查组还将进一步订立安保费用分摊安排。 

12. 纽约总部的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业务支助部将为联合国调查组提供支

助，并与联合国主要部厅协调和联络，以确保联合国调查组得到总部的持续支助。 

https://undocs.org/ch/S/RES/152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236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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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执行情况 

13. 安全理事会于 2018 年 2 月核准了关于调查组在伊拉克行动的《职权范围》，

此后，一直在为了将调查组部署到伊拉克进行规划和筹备活动。4月 7日至 13日，

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法律事务厅共同牵头了一次评估访问，外勤支助部、安

全和安保部和联伊援助团参加了这次访问。 

14. 2018 年 5 月 31 日秘书长任命 Karim Khan 担任特别顾问，他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就任公职(见 S/2018/773)。8 月 6 日至 14 日，Khan 先生对伊拉克进行了首

次访问，在那里会见了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幸存者、民间社会团体及基督教、什叶

派、逊尼派、土库曼什叶派、卡卡伊派和耶西迪派社区成员。 

15. 在特别顾问领导下，制定了行动构想，以指导联合国调查组的工作。确定了

所需的人员配置和资源配置，使调查组能够完成任务。概述了调查组的结构，并

优先征聘主要工作人员职位，以确保调查组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开始在伊拉克开

展行动。确定了与在伊拉克的联合国系统合作的方式，目的是优化利用现有资源，

并避免重复工作。 

16. 特别顾问和联合国调查组的核心工作人员将在 2018年 10月底之前部署到伊

拉克。2018 年 4 月开展需求评估访问后，在巴格达为联合国调查组总部确定了房

舍，即历任负责伊拉克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使用的前居所。这栋建筑物目前正在

进行翻修，定于 2019 年 1 月中旬准备妥当。在翻修工作进行时，联合国调查组

工作人员将开展工作，将被安置在巴格达绿区内的一个旅馆，该旅馆已得到安全

和安保部核准。为了准备开始对伊拉克各地进行调查访问，正在实地制定安全措

施，购置适当安保资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作为联合国调查组初步行动的一部分，

正在制定安全开展业务、政治和伙伴关系活动的程序和模式，并且正在建立与国

家和国际伙伴互动协作的安排。 

17. 联合国调查组根据关于在伊拉克行动的《职权范围》，已经与伊拉克政府为

确保与调查组有效协调而指定的指导委员会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 

2019 年规划假设 

18. 调查组将在 2019 年初之前在巴格达设立总部，最初的人员将在临时设施内

办公。2019 年期间，联合国调查组将根据其行动构想增加人员配置，人员配置将

符合调查组的优先事项和必须执行的任务。 

19. 调查组设在巴格达，将能够与伊拉克当局进行充分接触，开始收集和分析伊

拉克政府、其他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证据、信息和其他材料，

以及受害者和证人直接提供的证据、信息和其他材料。与此同时，调查组将为最

初的调查任务确定优先事项。 

20. 联合国调查组要完成任务，就必须高度机动并有能力在实施犯罪的实地和证

人所在地开展调查。为此，将设立实地调查规划行动中心，以协助在伊拉克全境

部署三个实地调查股和联合国调查组的其他部门。采取分阶段办法，假定安全形

https://undocs.org/ch/S/291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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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许可，第一个股将于 2019 年初部署并开始运作。第二个股将在 2019 年夏季开

始工作，第三个将在 2019 年最后三个月内部署并开始运作。 

21. 为了使联合国调查组能够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开展活动，预计将提供摊款

资金，用于其核心业务活动。这将使调查组能够收集、保存和储存各种书面证据

和证词，开展关键的初步法证活动，从而为其分析工作建立坚实的证据基础。按

照设想，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 2379(201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3 段设立的信托基

金将用于资助开展额外的专门业务活动，包括挖尸检验、DNA 分析、排雷、弹道

分析、尸体解剖和根据调查组任务规定开展的其他业务任务。为此目的，预计会

员国将提供额外资源。特别顾问将积极与有关会员国联系，以募集捐助。 

22. 调查组的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列示如下。 

表 1 

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追究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对经独立公正审判证明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

罪的行为的责任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业绩计量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a) 追究达伊沙 /伊黎

伊斯兰国暴行罪责任

的国内努力获得支持 

㈠ 编写的全面报告

数量，其中概述对达

伊沙/伊黎伊斯兰国领

导层成员暴行罪潜在

责任的有据可依的详

细认识，可能与国家

当局分享并用于国内

主管法院进行的刑事

诉讼 

目标数 6    

估计数     

实际数     

(b) 促进追究达伊沙 /

伊黎伊斯兰国责任的

全球运动得到加强 

㈠ 为促使会员国和

国际组织参与促进追

究达伊沙/伊黎伊斯兰

国的暴行罪责任而开

展的提高认识活动和

协商次数 

目标数 15    

估计数     

实际数     

(c) 伊拉克国内当局

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能

力得到加强 

㈠ 与相关会员国和

国际/区域组织合作开

展的旨在加强伊拉克

法院和司法系统的能

力建设举措数目 

目标数 3    

估计数     

实际数 

    

产出 

• 编写全面报告，详细说明与联伊援助团和伊拉克政府合作完成的摸底调查的结果，查明目前正

在伊拉克进行的与伊拉克境内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有关的所有刑事诉讼案件、调查组将在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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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中接触的所有相关国家利益攸关方以及与调查任务有关的所有外部信息来源(即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1)。 

• 根据安理会第 2379(2017)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调查组的活动(2)。 

• 就与调查组分享有关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可能犯下的暴行罪的文件，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机构缔结谅解备忘录/协定(15)。 

• 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犯下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行为所获得的所有证据都处

于适当监管链之下，以备酌情适时移交给伊拉克检方或其他检方。 

• 通过收集文件资料、进行面谈、录取证人证词、从受害者团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接收信息，并通

过获取法证材料，汇编有关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成员的案件卷宗(50)。 

• 全面评估成套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价值，并酌情查明和填补证据和材料方面的空白(30)。 

• 完成对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指挥结构和领导人员的全面摸底工作(1)。 

• 为与调查组合作的伊拉克对口单位举办关于调查、起诉和司法的在职培训和辅导课程(10)。 

• 与会员国或区域和政府间组织举行会议，促进追究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全球实施行

为的责任(10)。 

• 与非政府组织和受害者团体举行互动会议(5)。 
 

外部因素 

23. 预计调查组能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a) 安全环境有利于其工作；

(b) 伊拉克新政府将支持其任务；(c) 案件进展不受阻碍，证人和嫌疑人不受恐吓；

(d) 调查组得到会员国的一切必要合作。 

表 2 

财政资源 

(千美元) 

支出类别 

2018 年  2019 年 

支出估计数 所需资源共计 非经常所需资源 

(1) (2) (3)  

    文职人员费用 359.0 12 156.9 — 

业务费用 944.7 9 337.1 3 804.2 

 共计(减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 1 303.6a 21 494.0  3 804.2 

 a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根据大会关于意外及非常费用的第 70/250 号决议第 1(a)

段授予秘书长的权力供资 1 303 600 美元，将在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一次执行情况

报告中请求批款。 

  

https://undocs.org/ch/S/RES/2379(2017)
https://undocs.org/ch/A/RES/7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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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职位 

 专业及以上职类 

小计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国际工作 

人员共计 

本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外勤/ 

安保人员 

一般事务

人员 

本国 

干事 

当地 

雇员 

                 
2018年核定数 — — — — — — — — — — — — — — — — 

2019年拟议数 — 1 — 2 5 15 13 — 36 42 — 78 21 29 7 135 

 变动 — 1 — 2 5 15 13 — 36 42 — 78 21 29 7 135 

24. 调查组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期间 12 个职位和其他业务费用的初步所需

资源数额为 1 303 600 美元，目前根据大会关于 2018-2019 两年期意外及非常费

用的第 70/250 号决议第 1(a)段授予秘书长的权力供资。 

25. 2019 年，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79(2017)号决议，拟在调查组设立 135 个职

位。拟为实务部门共设 73 个职位，其中 2 个将作为支助职位设在联合国总部，

包括设在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 1 个 P-4 职位和设在业务支助部的 1 个 P-3 职

位。其余 62 个职位将设在外地，包括安保部门 49 个职位和调查组支助部门 13

个职位，其中 11 个职位将设在巴格达，3 个职位设在科威特，全部设在外地。 

26. 调查组 2019 年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21 494 000 美元(减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

净额)，用于 135 个职位(1 个助理秘书长、2 个 D-1、5 个 P-5、15 个 P-4、13 个

P-3、42 个外勤事务、21 个本国专业干事、29 个当地雇员和 7 个联合国志愿人员)

的文职人员费用(12 156 900 美元)，以及业务费用(9 337 100 美元)，其中包括咨询

人(201 000 美元)、公务差旅(665 400 美元)、设施和基础设施(1 755 700 美元)(包

括调查组设施安保服务以及根据安保威胁评估和缓解措施翻修现有办公和住宿

设施)、陆运(346 000 美元)、空运(607 500 美元)、信息和通信技术(4 180 300 美

元)(包括建设关键的网络安全和证据储存基础设施)、医疗(158 100 美元)以及其他

用品、服务和设备(1 423 100 美元)。 

预算外资源 

27. 2017 年 11 月 15 日，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9(201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3 段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支持联合国调查组执行任务。捐款将有助于为调查

组的主要业务活动提供资金。迄今为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联合王国政府已捐款

1 000 000 英镑，卡塔尔政府已捐款 100 000 美元。特别顾问打算为信托基金寻求

更多捐款，以补充联合国调查组的摊款。虽然将在这方面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但预算外资金并不稳定，也不可预测。在可能的情况下，特别顾问还将寻求有关

会员国的实物捐助，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高度专业化物品(如法证工作所需设备)

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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